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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价正品”竟出自“三无”黑作坊
检察机关重拳打击百万化妆品假货产业链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刘文燕

花了 2 万元递交了简历， 再花 2 万元进入面试。 中介承诺称面试保过， 工作不满意可

以全退！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 交钱容易退钱难， 工作不满意， 要求退款后却遭到了拒绝，

求职者无奈走上维权路。 近日，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释
法

□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王擅文

“很多消费者根本想不到， 自己

在电商平台买到的‘特价正品’， 竟

然出自这样的黑作坊。” 近日， 青浦

区人民检察院打击制假售假行为， 依

法严惩一起化妆品造假案， 成功斩断

覆盖多地的假货产业链。

居民区里的造假窝点

2023 年 11 月， 上海市公安局青

浦分局发现部分网络平台存在销售明

显低于市场价的某化妆品品牌产品，

并且金额已达 20 余万元的情况， 而

该品牌注册地就位于本市， 经品牌权

利人测买和鉴定， 发现均为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 公安机关遂予以立案。

经侦查， 公安机关在某省一居民

区内发现了这个制假窝点， 当场抓获

林某某等 6 人， 查获假冒产品、 半成

品 1000 余箱。

该案于 2025 年 1 月 2 日移送至

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林某

某等人供述， 自 2024 年 3 月起， 他

们租用民房作为据点， 在采购原料、

包装盒后， 堂而皇之地贴标生产假

冒的十余个品牌的产品。 特别是在

“3·15” 期间， 时刻关注官方消息，

刻意关闭制假窝点、 全员放假休息，

以逃避监督检查。

“一条龙”黑色产业链

作为主犯的林某某深谙“专业分

工”之道，他不仅亲自负责原料采购和

销售渠道， 还组建了一支完整的生产

团队： 他的妻子吴某某与他一起负责

招揽中间商，并提供全国代发服务，主

要管人管钱；梁某某原本是他的司机，

现在负责工厂管理并实际发货， 驻扎

在厂房内监督工人灌装、贴标；蔡某某

等三人负责具体制作、 生产。

为了降低风险， 他们采取“以销

定产” 的模式， 先接订单再生产， 并

且开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大批量接

收订单。 这些成本几元、 十几元的无

牌化妆品原料， 经过手工灌装和精美

的包装后摇身一变成了“专柜正品”。

根据查获的账本显示， 他们以正品一

到三折的价格批发给微商和网店， 最

畅销的时候一个月能卖出上万瓶， 销

售链覆盖全国多地。

“美丽骗局”难逃法网

“很多消费者根本想不到， 自己

在电商平台买到的‘特价正品’， 竟

然出自这样的黑作坊。” 检察官表示，

“这些犯罪分子的贪婪已经严重侵犯

了品牌方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在林某某等人被抓获到案后， 检

察官针对团伙分工明确、 部分成员心

存侥幸的特点， 制定“一人一策” 释

法方案， 使林某某等 5 人均如实供述

主要犯罪事实并认罪认罚。 唯有曾某

辩称自己不具有制假的主观明知， 不

愿供述全部犯罪事实。

检察官通过比对其余犯罪嫌疑人

指认及供述， 结合曾某的微信聊天记

录、 考勤记录、 工资发放单、 工厂内

监控录像等证据， 形成完整证据闭

环， 检察机关认定曾某与林某某等人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 在商品上

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遂以

假冒注册商标罪对以上 6 人依法提起

公诉。

经查， 林某某及其妻子吴某某伙

同曾某、 蔡某某， 陈某某， 梁某某 6

人， 在未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

为非法牟利， 制、 售大批量假冒品牌

化妆品， 共计非法获利达 100 余万

元。 今年 3 月 31 日， 青浦区人民检

察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以上 6 人提

起公诉。 10 月 23 日， 法院判处林某

某等人有期徒刑 3 年至 1 年不等， 并

处罚金 30 万元至 15000 元不等， 判

决现已生效。

交 2 万元中介帮投简历

李先生此前一直在求职， 在刷朋友

圈时， 他被一条条“精准内推” “面试

保过” 的职业介绍刷屏———发消息的是

中介小张， 每天晒着“入职大厂” “年

薪翻倍” 的案例， 配文还总带着“资源

硬、 路子野” 的暗示。 正为找工作焦头

烂额的李先生心动了。

他主动联系了中介小张， 小张称

“交 2 万帮投简历， 面试前再补 2.2 万，

保你过面试！ 要是面试完不满意， 全额

退钱！” 这番“稳赚不赔” 的话让李先

生彻底放下戒备， 很快按约定先转了 2

万元介绍费， 又在第一次面试前补交了

2.2 万元尾款。

首面未过后， 小张倒是守约退了

2.2 万元尾款， 剩余 2 万元继续帮忙投

递后续岗位。 可后续安排的面试却因工

作地点太远， 不符合李先生的预期。 最

后李先生自己投简历找到工作， 要求退

剩余 2 万元时， 小张却拒不返还。 在无

法协商之下， 李先生一纸诉状将中介告

上法庭。

李先生认为， 中介承诺面试完不满

意全额退款， 现中介介绍的工作均未能

顺利入职， 应退还剩余款项 2 万元。

对此， 中介认为， 自己为原告李先

生介绍求职， 已完成相关求职介绍及居

间服务义务， 自己为李先生介绍的单位

面试成功， 是李先生个人客观原因不去

入职。 同时， 中介陆续为李先生提供的

多次面试机会， 在李先生的求职过程中

付出劳力、 精力， 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

和人脉关系， 客观上也为李先生实现了

职业介绍， 若法院认定本案的款项要退

还， 应当酌情予以扣减。

法院判决定金应予返还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依法成立的合

同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应依约履行

合同义务。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 双方未

签订书面合同， 双方就合同具体履行及

定金退还均系口头约定， 如何界定合同

履行是否完成， 原告要求退还定金的请

求是否能够得到支持。

本案中， 根据双方在介绍求职前后

的微信聊天记录， 确认被告小张曾表

示， 面试需要支付定金， 面试前支付尾

款， 面试通过， 明确不去上班的， 全额

退还定金； 表示去上班后反悔的， 退还

一半定金； 上班后， 再表示不去的， 定

金不退还。 尾款在面试前支付， 面试未

通过或不去面试单位上班的， 尾款退

还。

从实际履行情况看， 被告小张介绍

面试机会期间， 李先生多次向小张转账

支付尾款， 后因李先生未能通过面试

或未能取得岗位工作， 小张多次将尾

款退还， 说明双方之间均按约履行协

议。 现李先生因通过自己已找到工作，

不需要小张再提供面试或工作机会，

故要求退还向小张支付的定金， 且李

先生不存在面试通过， 去上班后再表

示不去上班的情形， 故被告小张应当退

还相应定金。

诉讼中， 原告李先生考虑到被告小

张实际为其介绍工作及面试机会的付

出， 愿意酌情支付 2000 元， 法院认为

尚属合理， 予以支持。 据此， 法院判决

被告小张返还原告李先生款项 18000

元。

消费者在购买化妆品时应优先选

择官方授权渠道， 对“三折以下特

价” “代购直供” 等异常低价商品保

持警惕， 注意核查防伪标识， 若使用

后出现皮肤不适， 应及时留存商品样

本与就医记录以备维权。

同时， 品牌方则应建立“生产 -

流通” 全链条溯源体系， 一旦发现仿

冒行为， 可联合平台固定销售数据，

第一时间向司法机关报案， 借助检

察引导侦查机制精准打击生产端窝

点。

【检察官提示】

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

个人之间订立合同， 双方均应具备签订

合同的主体资格， 合同在自愿基础上签

订， 双方意思表示真实， 内容不违反法

律法规禁止性规定， 也不损害国家、 集

体和他人合法权益， 不违背公序良俗，

合同应当有效。

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 应当签订书

面中介合同， 保障交易安全与稳定。 中

介通常需要收取定金， 交付定金是实践

性合同， 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 但口

头定金约定易引发纠纷， 书面合同可避

免这种情况。 合同应当明确约定定金金

额、 交付方式、 违约情形及责任等主要

内容。

无法签订书面合同时， 应当与对方

明确约定履约条款，定金退还的条件、服

务费用的约定等关键信息， 付款时做好

备注，并尽量通过书面形式予以固定，如

微信、短信或归纳后要求对方确认，以明

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并有据可查，避

免纠纷发生时，难以确定各方责任。

建议求职者选择正规的、 有资质、

有信誉的中介机构进行求职介绍， 通过

签订成熟的中介合同和正规的求职流程

避免相关的风险。

此外， 不论向中介机构还是个人支

付定金或押金， 转账时都应进行明确备

注， 留存对方账户信息， 一旦发现提供

服务与约定不符的， 及时应对， 避免长

时间无效沟通导致资金流失或维权困

难。

【法官说法】


